
  

揭阳市财政局文件
 

揭市财行〔2022〕24 号 

 

 

转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购买 
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 

 

市直有关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: 

现将省财厅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财行〔2022〕5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并请市直各主管部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于 2022 年 12 月 5

日前将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主要做法、措施、成效以及存在

问题和建议等纸质及电子档报送市财政局（行政政法科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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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件: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

的通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揭阳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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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 主动公开  

  揭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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